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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 道 通 告
粤穗航道通告〔2023〕2 号

广东省广州航道事务中心关于撤销洪奇沥
水道沥心沙大桥防撞能力加固提升工程

施工期临时航标及恢复下行通航孔
桥涵标的航道通告

各有关单位、船舶：

广州市南沙区通航桥梁防撞能力加固提升工程（沥心沙

大桥）施工已结束，恢复洪奇沥水道沥心沙大桥双孔单向通

航，撤销洪奇沥水道沥心沙大桥防撞能力加固提升工程施工

期临时航标，恢复下行通航孔桥涵标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撤销航标名称

LS1
#
右侧浮标、LS2

#
右侧浮标、上行通航孔上游侧临时

桥涵标（含桥柱灯）、上行通航孔上下游侧禁止会船标志、

下行通航孔禁止通行标志。

二、恢复航标名称

下行通航孔上游侧桥涵标（含桥柱灯）。

三、航标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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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奇沥水道沥心沙大桥河段。

四、撤销及恢复时间

2023年2月16日。

上述各项，请通过该水域船舶加强瞭望，注意识别，谨

慎驾驶，以策安全。

特此通告。

广东省广州航道事务中心

2023 年 2 月 14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东省航道事务中心，广东海事局，广州市交通运输局，广

州海事局，南沙海事处，番禺海事处，广州市港务局，南沙区渔政

大队，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，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，湖南常德路

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南沙航标与测绘所。

广东省广州航道事务中心办公室 2023年2月14日印发


